
國立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 

105 年 4 月 18 日休閒事業經營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5 年 5 月 4日管理學院 104 學年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學系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增進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本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 

    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要點所稱之「校外實習」指本學系指派或媒合廠商甄選、學生自行應徵並  

    經本學系同意，於學期中至廠商或業界進行總計 4.5 個月以上、有學分之職   

    場實作方式。接受本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之廠商或業者或機構統稱「實習單 

    位」。 

三、校外實習實施對象為本學系日間部四技學生；其選課與停修均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理。 

四、由本學系指派或媒合至校外實習學生，以品性良好、無不當行為記錄、具有 

    強烈求知與學習企圖心者為優先。擬參加校外實習之學生，若因學業成績未   

    達一定水準、或因操性、品德或態度不良，恐有無法達到業界要求而有害本 

    校本學系聲譽之虞者，本學系得不同意其申請。 

五、本學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得成立本學系「學生校外工讀實習輔導小組」， 

    由本學系專任教師成員組成，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小組人數依該學期或學年 

    度之實習學生人數彈性定之，但不得少於 3人。輔導小組成員依指派或協調 

    分配擔任個別學生之專責輔導教師，並選派一人或多人擔任「實務實習」課 

    程教師。 

六、除輔導小組成員外，本學系其他專任教師必要時亦應協助進行實習生之連

絡、 

    探視、輔導或其它相關事務之進行。因特殊情況之必要，並得另聘其他校內 

    教師、本學系兼任教師或校外專業人員為特聘輔導員，以協助本要點事務之 

    推動。 

七、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除屬有給薪者由實習機構辦理 

    勞、健保及勞工退休金提撥外，校外實習期間之保險費及其它實習相關費 

    用，以由學生支付為原則。 

八、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先妥善詳盡規劃。請實習單位協助安排 

    宿舍，供學生住宿；若無法提供宿舍者，亦請業界協助實習學生解決住宿及 

    交通問題。 

九、學生參加校外實習，需填寫「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並經系(所)核准後簽 

    寫「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經家長同意填寫「家長同意書」後送系辦存查。 

十、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篩選適合優良廠商，經由本 



    學系安排簽定「校外實習合約書」後，分發或同意學生前往實習。校外實習 

    之實施，有個別實習單位之制式合約書者，依實習單位提供之合約。 

十一、學生因故需轉換實習單位者，須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工讀實習單位申 

      請表」，經「學生校外工讀實習輔導小組」同意後方得轉換。申請轉換實 

      習單位以一次為限，如遇特殊情況，應經系務會議審核同意後，使得轉換， 

      否則以本課程未完成論。 

十二、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理行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 

      意事項詳細說明，並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十三、學生在實習期間，應秉持熱切學習態度，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定，不得遲   

      到早退，或擅自離開實習單位，如因故需請假者，須向實習單位主管人員 

      辦理請假手續。 

十四、校外實習期間，學生行為除受實習單位約束外，並應遵守校規之規範。如 

      有違反實習單位規範或可歸責於學生之情節重大事項者，經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小組查證屬實，並經實習單位提出要求時，得提前終止實習契約，並 

      通知學校及家長處理。若因怠忽職守或行為逾矩而有損校譽者，另依校規 

      和相關法令規範處置。 

十五、校外實習學生及實習單位各項資料如有更動，應於一個星期內主動告知系 

      辦公室。參與校外實習之學生，如職場遇任何不適自行解決之問題時，應 

      主動聯繫輔導老師或系辦協助處理，非有緊急情況或不得已之因素，應避  

      免請家長直接與實習單位議論，以免衍生不必要之問題或困擾。 

十六、實習期若發現實習單位有違反契約內容，不當、不法之作為或規定之情事， 

     而有危害實習學生之權益，甚至人身安全之疑慮時，實習學生應立即通報 

     輔導老師與系辦公室。系上接獲通報時，應為立即妥善的處理，必要時得 

     要求實習單位解除或終止契約，撤回實習學生。 

十七、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與輔導老師和系辦公室保持連繫，遇有未報到、延 

      遲報到、轉調實習單位、實習部門或地點、停工或多日休假、約滿離職、 

      因故提早或延後離職，或其它與原契約約定有異動之情況時，皆應主動通 

      報輔導老師與系辦公室。 

十八、學生校外實習配合四技日間部「實務實習」選修課程施行之，於第四學年 

      依照本學系課程規劃表實施，由本學系教師擔任輔導老師，實施期間成績 

      評定方式與相關規定，依本學系校外實習作業流程與相關規定辦理。 

十九、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按月填寫「校外實習記錄表」，以及繳交「校外實習報 

      告」之書面報告及電子檔各一份，繳交時間依輔導老師之規定辦理，作為 

      該學期實習成績評分依據。遲交者，老師可視情節狀況酌予扣分；未繳交 

      者，實務實習課程成績得以零分計算。 

二十、學生應於校外實習期間結束前或學校期末考結束前，請實習單位提供或寄 



      發「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 

二十一、「校外實習報告」除格式依本要點規定製作外，其報告主題、內容、篇 

      幅及其它相關規範由實務實習課程教師依實習單位和實習學生之特性或 

      情況另定之。 

二十二、實習輔導老師應定期或不定期以電話或至實習單位訪視，並填報本校「定 

       期實習輔導報告」或本學系「實習學生訪視輔導報告」表，以瞭解學生 

       校外實際情況，協助學生處理日常生活事宜。 

二十三、輔導老師和課程教師依據學生繳交之實習記錄和實習報告、實習單位提 

        供之成績考核表、訪視和輔導學生之情形，綜合評量學生之實習成效與 

        學習成果，評定該生之「實務實習」課程之學期成績。成績評定後，應 

        將學生之實習記錄和實習報告、實習單位之成績考核表、輔導報告表， 

        連同其它相關資料（如訪視照片等）送交系辦公室歸檔存查。 

二十四、學生參與校外實習期間，本學系得視情況舉行定期或不定期之「實習學 

        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會，行文或連繫實習單位後，要求校外實習學生 

        返校參與座談或研習，並報告實習情況。 

二十五、參加校內外實習之學生，因表現良好受實習單位之讚揚，為本學系爭取   

        良好聲譽者，本學系得頒發獎狀或其他獎勵，並報請學校予以記功敘獎 

        以資鼓勵。 

二十六、有關本學系操作輔導學生校外實習之作業流程參酌。另編定本學系「校 

        外實習生應遵守規範及注意事項」資料，發放給予參加校外實習之學生 

        知曉，以恪遵循與參考。 

二十七、修習「實務實習」課程但於校內實習者，其實施對象、輔導老師、成績 

        評量方式準用本要點之相關規範。 

二十八、其它未盡事宜或特殊情況者，依學校及本學系相關規範辦理。無相關規 

        範者，經本學系系務會議審議後之決議處理之。 

二十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